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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譴責民政事務總署及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拖延不發放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項  

嚴重影響民選議員對居民的服務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的回覆：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安排的

指引》（下稱「指引」）列出了有關區議員申領酬金、營運開支償還款

額、雜項開支津貼、醫療津貼等償還款額安排，旨在提供明確的守則，

所有有關人士均須遵從，確保公帑得以善用。  

 

就文件中提及甘乃威議員辦事處申請申領的項目共有約 13萬 6千元仍

未獲發還一事，本處必須申明，有關款額約有 49%，在秘書處提供甘

議員的資料中已註明為「準備付款」，即文件及資料已齊全並已獲批

核，正在準備發放；另有約 37%為剛收到少於一個月的申請表，並正

由本處人員處理，當中包括未完成租賃月份的預支租金；餘下約 14%
的申領為宣傳物品，由於議員的宣傳品涉及眾多類型和包含不同的資

料，秘書處需按《指引》審視相關宣傳品是否符合《指引》的規定，

以確保有關開支是完全用於履行區議會職務所需的費用。秘書處正在

處理收到相關的發還開支申請，並根據個別個案的情況研究有關發還

安排，以確保公帑得以善用。區議員遞交申請後，若所需文件、資料

都齊備及合乎各項要求，本處會盡快處理，一般來說需要約一個月的

時間，但仍需視乎當時情況，如公務員在家工作的特別安排，或在財

政年度完結前後，其付款進度可能會有所影響。  

 

就甘議員指，在 2020年 7月遞交的工作報告及相關開支的申領償還仍

在處理中，本處重申，秘書處需按《指引》審視相關宣傳品是否符合

《指引》的規定，以確保有關開支是完全用於履行區議會職務所需的

費用。如果有關償還款額的申請確定不符合相關法規，而屬於簡單的

個案，秘書處可能會即時通知及邀請議員辦事處人員作適當的修改，

如有需要亦會以書面通知，正如秘書處曾於 2020年 10月以書面通知甘

議員，其申領償還項目未能獲發還的原因。另外，個別未償還的款項，

往往由於文件、資料不齊全而本處未能處理。甘議員指拖欠了三個月

的「 2020年 10月份申領的『議員辦事處 10月職員薪金』」申請，秘書

處澄清，雖然該申請表寫上的日期為 2020年 10月 27日，但據秘書處的



紀錄，秘書處收到文件的日期為 11月 19日，而經秘書處職員查核後，

發現有關時間資料有錯誤，要求議員辦事處人員修正，再在 12月 29日
秘書處才收到更正後的申請表，故在 2021年 1月才能處理償還申請。  
 

秘書處於 2021年 1月 22日已清楚透過電郵回覆甘議員，由於近日疫情

反覆關係，根據政府抗疫的政策，盡量減少人羣聚集以減低傳播病毒

的風險，除緊急和必需的工作外，政府人員正實施在家工作，故未能

如期安排會議。秘書處已預備甘乃威議員所要求的資料，亦提供了查

詢電話。另外，就區議員能否知悉撥款項目的明細，由於不同的銀行

的備註方式不同，秘書處現階段未能確保付款項目能清晰在銀行的結

單內顯示，但秘書處歡迎議員及其助理致電查詢有關的資訊，事實上

我們多年來均有向區議員解釋有關情況。  

 

就其他議員的申領情況，甘議員指有議員被拖欠三個月仍未償還，根

據秘書處的資料，部份議員尚未回覆一些補充資料的要求，包括未申

報 2020年 7月份有關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所謂初選的書面聲明，或由於

需時仔細審視相關宣傳品是否符合《指引》的規定，並在有需要時諮

詢民政事務總署意見。由於有關申請仍在處理當中，加上涉及其他議

員的個人資料，本處未能提供其他議員的營運開支情況。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一月  


